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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
提前介入机制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提高重大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质量，促进依法

科学民主决策，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系统重大事项决策行为的意见》（皖政

〔2014〕72 号）、《安徽省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

程序规定》（皖政〔2015〕125 号）以及《建立省政府重大

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提前介入机制实施办法》（皖政办秘

〔2016〕245 号）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提前介入的范围

重大决策事项法律关系复杂或存在较大法律风险的，纳

入合法性审查提前介入范围。主要包括：

（一）具有探索性、创新性，且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改革方案；

（二）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对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有直接影响的重要规范性文件；

（三）报请县政府批准的涉及国有企业合并、分立、改

制、解散、申请破产或者县属事业单位撤销、合并等重大事

项；

（四）县政府对外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3—

（五）其他涉及敏感领域、关系民生或者社会利益调整

的重大事项。

二、提前介入的启动

对列入提前介入范围的重大决策事项，按以下规定启动

合法性审查提前介入程序：

（一）重大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启动。重大决策事项承办

单位上报县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在相关文字材料或文件初

稿形成后，或者合作框架协议草案基本形成、双方会谈前，

承办单位应主动致函县法制办商请提前介入，并提供相关背

景材料或进行情况说明。

（二）县政府办公室启动。对重大决策事项承办单位未

启动合法性审查提前介入程序上报县政府决策的重大事项，

县政府办公室认为需要启动的，应当及时告知县法制办提前

介入，并通知重大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向县法制办提供相关背

景材料或进行情况说明。

三、提前介入的方式

县法制办在收到提前介入函后，可采取以下方式提前介

入：

（一）参加相关调研活动、专题会议；

（二）调阅相关背景材料；

（三）组织县政府法律顾问、相关专家参加论证会；

（四）参加合作框架协议双方或多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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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法律顾问或法律服务机构研究论证。

四、工作要求

（一）重大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流

程，加强与县法制办的沟通联系，确保重大决策事项合法性

审查提前介入机制落到实处。

（二）各乡镇（园区）要依据本办法建立本级政府重大

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提前介入机制，创新方式方法，提高审

查质量。县法制办要加强对县直单位和乡镇（园区）的工作

指导，并将县直单位和乡镇（园区）执行本办法的情况纳入

依法行政年度考核内容。

（三）对属于合法性审查提前介入范围而没有提请县法

制办提前介入、造成不良影响的，县政府将予以通报。


